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人民政府： 

你单位报送的东环路（会灵路-岳杨路）道路工程（编号：2025SS124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0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S124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市 政 工 程 道 路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东环路（会灵路-岳杨路）道路工程

	审查人
	季洪鼎
	
	审查号
	10051- R2003
	联系电话
	13685274467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道路工程说明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》，设计阶段应明确再生产品的使用部位及指标要求，建议补充相关设计内容；
2、平面总体设计图
工程起终点位置有误，会灵路、岳杨路的人行道也在工程实施范围，建议核改；

3、平面设计图
交叉口处，非机动车道宽度不满足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（CJJ 37-2012）5.3.3条第2条规定，请核改；
4、路面结构设计图
与现状被交路路面衔接构造图二设计不合理：

①沥青层AC-20C厚度不满足《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》（CJJ 169-2012）表5.3.3-1的要求；

②基层铣刨10cm，水泥稳定碎石基层上层留下薄层夹层，容易破碎，影响后续使用寿命，请核改；
5、道路无障碍设施设计图
①人行道盲道设置位置不满足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GB 50763-2012）3.2.2条规定，请核改；

②单面坡无障碍坡道C型示意图侧石设置原则与D型不统一，请核改。
（注：根据规定，以上同意整改的内容，涉及原设计施工图纸要变动的，需同时出设计变更通知书，附在整改报审单后面。）



	设计人
	周建凯
	工程规模
	城市次干路，宽26m，长1246m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市 政 工 程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东环路（会灵路-岳杨路）道路工程

	审查人
	唐俊华
	
	审查号
	10051-W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乔苗苗
	专业负责人
	康联芳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市 政 工 程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东环路（会灵路-岳杨路）道路工程

	审查人
	袁亦敏
	
	审查号
	10051-S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1

	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
	设计人
	张炳
	注册人
	吴建东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0条


市 政 工 程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东环路（会灵路-岳杨路）道路工程

	审查人
	汤小华
	
	审查号
	10051-E1001
	联系电话
	86619907

	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贾胤昊
	专业负责人
	张明华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11月20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